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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野下的行政训诫适用边界
孟  哲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摘  要｜行政训诫作为非行政处罚的措施之一，在实践中经常被行政机关用以规制行政

相对人的行为。虽然法律上对训诫有明文规定，但其适用的法律效果及空间并

不明确，这导致行政训诫在行政管理中被滥用。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大多侧

重于对训诫行为性质的分析讨论，较少对该行为适用空间进行分析。以对法律

规定和实践案例的分析为切入点，从实质意义上区分警告、责令改正等与行政

训诫类似的行为，构建行政训诫适用的法律效果及适用空间。

关键词｜训诫；法律效果；适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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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诫作为执法实践中国家机关实施管理的手段之一，其作用就是化解危机，

预防风险。随着社会进步与人自身行为的不断发展，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国

家安全职能扩张、变迁的社会背景，“‘风险社会’并非纯粹自然意义上的，

而是人类行为和决策意义上的，是它们的副产品，它是人类活动的反映。”a 国

家的根本任务就是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安全，在自然风险与人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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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a 不断被认知的当下，国家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防范危险、预防风险。与传

统危险不同的是，现代风险时时存在又无法准确预估，很多时候行政机关要在

经验与知识储备不完全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这就体现了“风险社会”与“法

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

非型式化行政行为因为具有弹性、可变性与创造性等特征填补了行政在应

对复杂现实时的手段不足，b 为行政机关的执法方式提供了更高效、更便捷、更

柔性化的选择可能，也给了行政机关更大的裁量空间。训诫拥有非型式化行为

的优点，当然也具备非制度化的弊端。非型式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行政

的确定性与可预测性，存在更多的对相对人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因此，

必须对训诫适用的条件及边界予以明确，控制“双重”风险，即以训诫为工具

控制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同时控制因适用该行为而产生的风险。对

训诫这个行政机关作出的非正式行政行为进行研究，明确何种行政机关有权进

行训诫，其训诫的权限范围如何，训诫的法律效果如何，训诫与其他类似行为

措施的区别何在，进而提升训诫的法治化水平。

一、训诫的实证分析

不同的法律领域规定了不同的规范内容，相同法律领域的规范也存在不同

的要件与规制措施，“训诫”这一措施在不同的法律中的适用情形与构成要件

也不完全相同。同时，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

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司法判例却往往并不支持行政相对人的诉求，

将训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也导致行政相对人无法通过诉讼的

途径救济其受损的权利。

（一）规范现状

根据笔者的检索与整理，目前有十一部法律和三个行政法规对训诫作出规

a　根据目前学界通说，将风险依据其来源划分为外部风险（或称自然风险）和人为风险（人类自

身行动、制度、技术、政策等引发的风险）。

b　赵宏．行政法学的主观法体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7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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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a 如，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中，训诫

作为一种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的诉讼强制手段适用，属于程序法的自我保障措施。在

实体法中，《刑法》第三十七条、《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对犯罪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根据案情予以训诫或采取其他措施，作为一种非刑

罚处置措施由司法机关适用。《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了对实施特定行为的保安

员的训诫，《信访条例》b 规定了对违法信访人员的训诫，这都是将训诫作为一种

非行政处罚的替代性处置措施适用。c根据训诫做出主体的不同，可将训诫分为“司

法训诫”与“行政训诫”，前者是由法院、检察院等做出，后者则是由行政机关做出。

不同的法律规定了训诫不同的适用情形，训诫可以针对相对人的作为或不作

为，训诫决定作出的缘由都是相对人轻微违反相关法律所建立或维护的秩序，具

体表现为：第一，训诫决定的作出以行政相对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为前提，其不仅

针对相对人的违法作为，还可以针对相对人的违法不作为。如《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第 1 款中规定公安机关对保安员殴打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行为

予以训诫；《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2 款中规定了对不作为的训诫，法

院可以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予以训诫。第二，在被

训诫的对象方面，主要是违法行为人，但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也可能是行为人的

法定监护人。如，在《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对被申请违反人身安全

保护令但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除了对

实施不良行为 d 的未成年人训诫外，还会出现对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训诫

a　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以“训诫”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检索日期为2022年8月20日。地方

性法律中对训诫也有规定，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湖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重庆市实施国家安全法规定》等，本文对训诫的讨论仅选取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

b　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22）》，《信访条例》从2022年5月1日

起废止。

c　宫步坦．尽快从法律上解决“行政性训诫”的法律性质及适用问题［N］．民主与法制时报，

2020-2-13（2）．

d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十八条：本法所称不良行为，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不利于其健

康成长的下列行为：（一）吸烟、饮酒；（二）多次旷课、逃学；（三）无故夜不归宿、离家出走；

（四）沉迷网络；（五）与社会上具有不良习性的人交往，组织或者参加实施不良行为的团伙；（六）

进入法律法规规定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七）参与赌博、变相赌博，或者参加封建迷信、邪教等

活动；（八）阅览、观看或者收听宣扬淫秽、色情、暴力、恐怖、极端等内容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网

络信息等；（九）其他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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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予以训诫，《家庭教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公安

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在案件中存有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实施犯罪行为时，

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第三，虽然不同领域的法律规定中对

训诫的适用条件不同，但其共同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轻微违反该法律所要建立或

维护的秩序。如，《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训诫或采取其他措施。《看守所

条例》第三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对于违反监规的人犯，看守所可以予以警告或训诫，

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可以责令其具结悔过或对其予以禁闭。

从前述立法来看，仅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一条将训诫称为“矫

治教育措施”，而其他规定了“训诫”的法律法规中，不仅未对训诫行为进行定位，

也从未出现过“本法所称训诫”类的含义解释条文，导致本应严谨的法律术语“训

诫”在行政执法实务中被一再扩张适用。a

（二）执法现状

行政训诫并非《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不属于《行政

强制法》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也不属于目前已经型式

化的其他行政行为。在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选择训诫作为管理措施的频次较

高。b 卫生行政部门对违规发布医疗广告的医疗机构予以训诫，c 市场监管部门

对故意隐瞒商品真实信息的经销商予以训诫。d 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被安监部门

约谈训诫，e 有自制新闻采访证件者被网信新闻出版社行政部门约谈训诫。f

目前，训诫在疫情防控领域适用得较为频繁。2020 年 1 月 31 日，李文亮医

a　江国华，孙中原．论作为行政教育措施的训诫［J］．人权法学，2022（3）：84-99，154-155．

b　笔者文中所提到的训诫书中的违法事实，仅表明行政机关在实施训诫行为时所作的违法行为认

定，本文并不讨论各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实际上违法。

c　代丽丽．违规发广告医院法人被训诫［N］．北京晚报，2009-03-12（4）．

d　张开航．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解一起消费纠纷［N］．德宏团结报，2018-11-25（2）．

e　苗壮，程林．174家存隐患企业被约谈训诫［N］．新黄岛，2016-01-22（A1）．

f　杜杰．3人自制新闻采访证件被约谈训诫［N］．南充晚报，2018-0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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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自己的微博中公开了中南路街派出所作出的训诫书，其中认定李文亮医生

发表不属实言论，以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规定为由，要求李文亮医

生终止违法行为。而后，武汉市公安局以“处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

序不规范”为由，撤销了该训诫书。2022 年 8 月 31 日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公安

机关对拒不参与核酸检测的 7 人予以训诫教育，a2022 年 8 月 18 日厦门公安机

关对拒不参加核酸检测的四人依法训诫。b 除此之外，实践中行政训诫还被行政

机关频繁适用于行为人的非法上访行为及发布不实言论的情形。涡阳县公安机

关在 2021 年 7 月 21 日对王某某进行训诫并出具了训诫书，该训诫书中认定王

某某与他人的集体上访行为影响了正常信访秩序，涡阳县公安机关根据《信访

条例》（已失效）第 20 条第 5 项、第 47 条第 2 款的规定对其予以训诫。2020

年 1 月 31 日，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分局对扈某进行训诫，认

定扈某在微信群发表不实言论并造成传播。

根据笔者对上述训诫书及其他从各网络平台搜集的训诫书 c的研究，训诫书

中的内容大致相同：首先写明训诫机关与被训诫人信息等必要的程序性信息，

其次写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再次告知当事人违反了何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

或将法条全文列出，或仅写明某法某条），最后告知当事人“你现在已经违法，

希望你中止或改正违法行为，如果继续进行违法活动将对你进行处罚。”

（三）判例现状

目前涉及行政训诫的诉讼数量较多，被训诫的相对人对司法救济的需求旺

盛。但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看，被训诫人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法院救济的努

力大多以失败告终。在司法实践 d 中，各地法院的观点较为一致：行政机关对行

a　郓城七人拒不参与核酸检测，被训诫教育！http://news.sohu.com/a/581855915_120066428。

b　新浪微博：https://weibo.com/1740522895/M1Dwc4Rrv?refer_flag=1001030103。

c　训诫书是在实践中规范办案程序和处理决定过程中出现的专门的训诫法律文书，行政机关作出

的训诫书并不会主动公开，训诫书也不属于法定公开的内容，笔者对训诫书的分析包括被训诫人自己主

动公开至网络上的文本照片，及新闻报道中公开的训诫书图片，共计30份。

d　本文选用的案例均是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检索而来，在司法案例项下以“训诫”为关键词

进行全文检索，对结果进行筛选，保留法院裁判部分对“训诫”行为进行判断和认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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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相对人作出的训诫行为是非强制性的教育措施，但各法院说理的进路并不完

全相同。

第一种审理思路认为，行政训诫并未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

响，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此类案件中的说理进路。在李际锋诉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政府公安复议纠纷再审案 a中，再审申请人李际锋向北京市西城区政府提起

行政复议事项涉及公安部门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训诫处理行为，最高人民

法院认为该训诫行为对李际峰并不具有强制力，亦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

响，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进而驳回了其再

审申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赵春玲与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二审行

政裁定书 b中认可了一审法院关于训诫性质的判断：训诫书的内容为信访相关法

律法规及对违法信访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的释明，本身并不直接设定原告

的法定权利义务以外的权利义务。

第二种审理思路认为，行政训诫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之一。

在鲁东慧与西安市公安局等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纠纷上诉案 c 中，对于上诉人 

（即一审原告，鲁东慧）所提出的其已经被北京市某派出所训诫，不应再由被

上诉人进行处罚的问题，西安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条与《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训诫并非一种行政处罚或治安管理处

罚，本质上是一种批评教育，故对已经作出训诫的违法行为再作出行政处罚并

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熊仁贵与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政府一审行政判决书 d中

法院所查明的案件事实部分，被告区政府向原告熊仁贵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

书》中认定，在随州市公安局曾都区公安分局对熊仁贵作出的曾公训字（2020）

第 0056 号《曾都区公安分局训诫书》中，含有对原告予以行政警告处罚内容，

与训诫内容不符，且有明显涂改痕迹，以行政法律文书存在重大瑕疵，程序违

法为由撤销了该训诫书。原告认为复议决定没有按照其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

a　（2018）最高法行申9253号。

b　（2021）苏03行终190号。

c　（2020）陕71行终1364号。

d　（2020）鄂1303行初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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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诉至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法院认为被告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结果正确，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本案中法院认可了训诫并非行政处罚的观点。

二、依法训诫的现实困境

行政训诫作为行政机关预防风险，化解危机的手段之一，常被用来解决社

会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训诫行

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继而产生了权利救济的问题。通过对执法过程及行政相

对人所处困境进行梳理分析，更深入理解训诫行为，明确问题所在，才能有效

地对行政训诫予以规范。

（一）“法外训诫”频发

在实践中，“法外训诫”的现象频发，即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训诫时没

有法律依据或法律依据错误。这一现象常见于治安管理领域，如上文所提到的

被公众广泛讨论的李文亮案件，在公安机关对李文亮医生的训诫书中写道：“现

在依法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问题提出警示和训诫。你的行

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

罚法》中并未对“训诫”作出规定，公安机关对李文良医生的训诫以《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显然是错误的。在黟县公安局宏村派出所作

出的一份训诫书 a 中写道：“×× 的行为妨害了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并扰乱

了防控疫情期间的社会秩序，现依法对 ×× 的违法行为提出警示和训诫。”以

及吴川市公安局作出的训诫书：“现因你微信随意发布信息的行为，扰乱公共

秩序，违反相关规定，先对你进行训诫。”b

从前述训诫书中可以看出，即使没有法律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并

未明确规定“训诫”属于公安机关治安管理的措施之一），公安机关也会将行

a　黟县公安局宏村派出所训诫书（编号：2020001）。

b　吴川市公安局训诫书，（吴）公（吴阳）训字（2020）第0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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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训诫作为其实现管理目的的手段之一在实践中频繁使用，甚至将其作为行政

处罚的一种替代措施，而这样的训诫无论内容多么合理，都应当被禁止。a

（二）裁量空间较大

为了给行政权保留若干弹性及裁断余地，给予行政一定的权宜性和自由性，

来保证法律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执行，法律屡屡对行政机关进行概括性授权，将

具体的行动委诸行政机关政策性、行政性的判断。b

目前关于行政训诫的法律法规规定得较为宽松，在具体案件中是否需要对

行政相对人实施训诫属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范围。如对实施了《保安服务管

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 1 款c中所禁止的行为，且情节不严重的保安员予以训诫。

在符合了法律规定的要件（保安员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后，就到了行政机

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环节，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并结合案件事实，认定保安员

所实施的行为是属于应当被训诫，还是属于情节严重或违反治安管理。这一环

节又被称为选择裁量，行政机关拥有选择行为方式的选择权，在自由裁量空间

内更多地要依靠行政机关的工作经验、惯例等因素，参考法律规范的意旨，在

合目的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裁量空间过大也是训诫在执法实践中被

滥用的原因之一，行政机关拥有更宽泛的自主权，为了更快完成行政管理的目标，

会出现行政机关随意使用训诫来规制相对人的情形。

（三）缺少救济途径

行政训诫并不像行政约谈、行政指导等其他非型式化行为一样，具有较强

a　高一飞．公安机关治安管理中训诫的规范性思考［J］．中州学刊，2020（2）：48-52．

b　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2-23．

c　第四十五条第1款 保安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吊销其保安员

证；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的；（二）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的；（三）阻碍依法执

行公务的；（四）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的；（五）删改或者扩散

保安服务中形成的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的；（六）侵犯个人隐私或者泄露在保安服务中获知的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以及客户单位明确要求保密的信息的；（七）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其他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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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商性，实现目的的方式也较为柔和，更易于行政相对人接受。在执法中，

实施训诫的行政机关是管理者，处于强势地位，而被训诫的行政相对人基于自

身的违法行为与公权力机关的职权，往往在训诫中处于力量和伦理上的弱势。a

而在实务中凡“训诫”行为不可诉，b 被训诫人提起复议或诉讼通常会被驳回，

如在最高法院的判例 c中明确“训诫书属公安机关告知其相关法律规定及信访途

径的告知行为，该行为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亦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而驳回了姜某的再审申请。这意味着被训诫

人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当事人没有救济途径，无法请求对该训诫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训诫却又规避了因做出训诫适用错误而可能承担的

法律责任。有权利必有救济，无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训诫，都有侵害被训诫

人权益的可能性，因此应当为其提供救济途径。

三、行政训诫的适用空间

（一）行政训诫的构成要素

1．主体

行政行为是由行政主体作出的，因此主体要件应当被首先明确。行政主体

必须具有行政权能，而行政权能可以由法律赋予行政主体，也可以由行政主体

分解、确定给行政机构和公务员。所谓行政权能，是指法律所赋予的享有某种

行政权力的资格或能力。d 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才有训诫权，能对行为人

实施训诫。

2．权限

“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必须以法律设定行政权的行使

a　江国华，孙中原．论作为行政教育措施的训诫［J］．人权法学，2022（3）：84-99，154-155．

b　杨解君．受罚性行为与行政处罚的判断及其适用：关于李文亮“训诫”案中的行为及相关争论

问题的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20（6）：64-77．

c　姜怀俭诉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复议不予受理案（2016）最高法行申2413号。

d　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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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即行政权限。行政主体只有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行政职权才是合

法的。a 第一，并非所有的行政主体都有训诫权；第二，有训诫权的主体对当事

人实施训诫也应当在法定框架内。例如，公安机关可以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对侮辱他人的保安员予以训诫，但是公安机关却不能以当

事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为由对当事人进行训诫，因为《治安管理

处罚法》中并未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当事人进行训诫。

3．内容

行政训诫的内容要件应当揭示其法律效果为何，当训诫具有法律效果，才

能达到行政机关实施该行为所要实现的行政管理目标。如果训诫决定的作出不

能产生某种法律效果，那么该行为存在的必要性将大大减弱，因此法律效果的

存在可以视为训诫的内容要件。

目前法律与行政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训诫的法律效果。根据新华字典与现

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训诫”一词应当被理解为：依据某个准则对当事人进行

教导，同时告诫其应当警惕，不得再做先前的行为。这表明训诫在含义上有两

层意思，教导当事人与告诫当事人不得再为先前行为。在执法过程中，行政机

关对当事人违法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分析后认为，如果不制止违法行为，有可能

会对社会秩序或他人的权益造成损害，这是一种无法明确的潜在的危险，即通

过训诫这种预防措施“所要遏止的不是已经知悉的危险，而是要去发现可能爆

发的危机”。b 无论是训诫一词本身的含义，还是实践中行政机关作出的训诫书

的内容，同样都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的内容也即行政机关实施训诫

所要实现的法律效果：释明相对人行为违法，对相对人进行法治教育，然后告

知相对人若再实施违法行为，将对其进行处罚，即下不为例。

4．形式

法律效果必须表示于外部，才构成一种法律行为。所谓表示行为，是指行

为的主体将其旨在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内在意思表示以一定方式表现于外部，

a　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9．

b　刘刚．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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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足以为外界所客观理解的行为。a 训诫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意思表示，其应当也

满足一定的形式向当事人表示，但是法律中并未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训诫时应当

满足何种形式要件，实践中行政主体依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口头训诫或书面训诫。

（二）行政训诫的适用空间

目前已经有诸多行政行为被类型化，行政行为理论也愈发精致与成熟，但

是在实现国家安全保障任务、完成风险预防目标方面，在提倡建设服务国家、

福利社会的当下，以高权手段实现行政目标并非“最优解”。训诫作为一种非

类型化行政行为，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遵照依法行政原则之上，追求“正

确性”目标，提升行政效能。此部分将训诫与其类似的措施进行对比，在对比

中明确训诫的适用空间。

1．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一种措施，在实践中也经常被行政机关适用。

有学者认为口头警告并非行政处罚的原因在于：当事人被口头警告的情形并不

会在其档案记录中留有信息，不形成违法前科，与要形成当事人行政违法前科

信息的行政处罚完全不同。b

在中央法律法规层面，《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 修正）》第八十七条、

第九十三条第 1 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20 修正）》第

四十二条都规定“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

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地方法规、规章对何为“违法行为情

节轻微”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2016 修订）》

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对“违法临时停车”的行为人口头警告，《海南省无障碍环

境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对“占用公共停车场无障碍停车位，影响

肢体残疾人使用”的行为人口头警告。

通过对上述立法的分析，行政机关对当事人适用口头警告的情形都是当事

人违法情节轻微，重要的是未造成损害后果，如未对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对当

a　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73．

b　周舜．公安训诫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J］．上海公安学院学报，2021（2）：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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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以口头警告促使相对人及时改正自己的违法行为，最大程度减轻对公共秩

序或交通秩序的影响。

2．警告

警告作为一种行政处罚行为，无论是其理论上的发展还是实践中的运用都

已经较为成熟，法律上规定有权机关可以对相对人作出警告的法律超百部，可

以说警告适用的领域非常广泛，它是日常生活中支撑社会整体稳定的基本秩序

或主干性社会秩序行政行为之一。a

3．通报批评

通报批评是在《行政处罚法》新修订后纳入处罚种类的行政行为，目前有

20 部法律和 48 件行政法规规定了“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b 如《动物防疫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的对瞒报、谎报、迟报动物疫情的部门通报批评；《审计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对拒绝提供或提供不真实完整资料的被审计单位通报批评；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不履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或者

虐待未成年人的学校进行通报批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六十一条规定

对无正当理由不采纳监察建议的机关或单位通报批评。

不同法律在规定对行政相对人进行通报批评时所要维护的法律秩序并不完

全相同，但是通过对上述法律条款的总结，可以提取一些共性：第一，对通报

批评的适用前提多数属于程序性义务，如验证义务、程序报告义务等；第二，

通报批评的适用对象大多为单位而非个人，如审计单位、学校、网络服务提供

者等。无论是否有实质上属于通报批评但形式上是其他名称的行为，仅从直接

规定了“通报批评”的法律条文来看，与警告相比，通报批评保障的法律秩序

较为狭窄，其局限于特定范围，警告更一般化与日常化。a

4．责令改正

责令改正也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常用的措施之一，《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 1 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

a　朱芒．作为行政处罚一般种类的“通报批评”［J］．中国法学，2021（2）：148-165．

b　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以“通报批评”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检索日期为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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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黄锫学者认为该行为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者的第一性法

律义务，通过对法律所设定的第一性法律义务进行具体化，使抽象意义上社会

主体的非自由状态转化为具体形态上社会主体的非自由状态，要求行政相对人

实际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将已被破坏的法秩序恢复至理想状态。a

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责令改正的决定增加了相对人的法律义务，属

于行政处罚，b但通说认为，责令改正包括停止违法行为与恢复原状两个部分（若

针对的行政违法行为是不作为，“停止违法行为”就应当理解为履行作为义务）。cd

虽然责令改正不具有惩戒性，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法》（2021）第九条规定的

行政处罚种类，但是在实践案例中，若行政机关做出的责令改正决定产生了“溢

出效应”，即责令改正决定所要达成的法律后果除了恢复至违法行为作出前的

法秩序外，还对相对人产生了额外的制裁，使得相对人付出了比恢复原状更大

的“代价”，此时的责令改正就可能构成行政处罚。e

5．行政训诫

根据上文的分析，训诫的法律效果应当认定为告诫当事人行为违法，提示当

事人应当履行法定义务或依法行事，并且告知其下不为例，但这是法律效果而非

其适用空间，对适用空间的判断与划分还应当依据法律规定。如《社区矫正法》

第二十八条中规定“视情节依法给予训诫、警告、提请公安机关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中规定“保安员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训诫，

情节严重的吊销保安员证，违反治安管理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当行为人实施某种违法行为，该行为隐含了某种危险或造成一定的危害后

果，但严重程度并未达到应当被处以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基于实现公共管理与

化解危机的目的，及时纠正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并且提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这也是给了行为人一次改正的机会，在其行为进一步恶化，损害结果进一步扩

a　黄锫．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J］．浙江学刊，2019（2）：161-169．

b　叶晓川．“责令改正”的规范性研究［J］．河北法学，2017（8）：116-125．

c　黄锫．行政执法中责令改正的法理特质与行为结构［J］．浙江学刊，2019（2）：161-169．

d　刘依桐．“责令改正”及其相关行政决定的性质认定［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7（12）：13-17．

e　解志勇，唐安然．“责令罚”及其适用研究［J］．江汉论坛，2022（7）：1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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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前采取补救措施，教育相对人依法行事，便于行政机关行政任务的实现。

6．小结

对训诫及类似行为的法律规定与适用空间的分析，目的在于将五类行为进

行对比，进一步厘清训诫的适用边界。与口头警告相比，二者不属于行政处罚，

都提示相对人纠正或改正违法行为，但训诫还强调不得再实施违法行为。口头

警告针对的行为未产生危害后果，训诫所针对的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

与警告相比，警告属于行政处罚，而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训诫针对的违法行

为的危害后果与警告相比更轻微，尚未达到应当被行政处罚的程度。与通报批

评相比，通报批评属于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多针对程序性义务，其适用对象大

多为单位而非个人。训诫仅针对个人适用。与责令改正相比，二者都不属于行

政处罚。训诫决定与责令改正决定都包含两层含义，都包括应当停止违法行为，

但训诫强调下不为例，不得再实施违法行为，而责令改正强调恢复原状，且责

令改正也可适用于单位。

四、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法律规定，对行政训诫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提炼训诫

的法律效果和适用空间。训诫适用于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或产生的危险

尚未达到应当被行政处罚的当事人，作为行政机关对当事人作出一种提示与告

诫，不仅是提示当事人其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告知其下不为例，防止更大的

危险产生，也是给当事人一定的自我改正空间，在违法行为及所造成的后果并

不严重或尚可挽回时给予当事人一定的指引与帮助。从此种意义上说，训诫是

符合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一种制度，对当事人所采取的训诫能够实现行政机关想

要纠正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目的，同时该行为无需公开，仅限于被训诫人和训诫

机关之间，对当事人权利的侵害最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小，因此作为一

种非类型化行为，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要化解行政训诫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最根本的方式是应当从立法层面

对其进行规定或予以解释，对实施该行为的前提、程序、法律责任等构成要件

予以明确规定。在立法层面的改变无法即刻实现的情况下，可以先完善相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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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制度。关保英教授认为，行政程序“关涉一国行政法治的质量”，a 在制度操

作层面对训诫先一步予以规范，消除可能产生训诫滥用的因素。b 因此，需要建

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作为外在保障——保障相对人的权利，保障行政执法目的的

实现。陈述申辩权作为程序正义原则的体现，是通过保障相对人参与程序的权

利与机会来实现程序正义。对于被训诫人而言，针对行政机关所指出的违法事

实与违法理由，能够充分且详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并得到行政机关的

回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训诫决定的可接受性。相较于仅告知行政相对人

被训诫理由，允许被训诫人陈述申辩则更能达到教育目的。行政机关也可以根

据被训诫人所提供的信息，认真还原事实真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机关错

误实施训诫的可能性。

在司法层面，目前理论与实践都不支持相对人以对训诫决定不服为由提起

复议或诉讼。而对于名为训诫实为行政处罚，或者没有法律依据的训诫决定，

应当为被训诫人打开救济之门。即对于被训诫人提出的对训诫书的审查，不能

仅以形式上训诫并非法定行政复议范围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拒绝当事人的

申请或起诉，应当从实质化路径判断该训诫书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复议机关

或人民法院应当判断训诫行为是否违法或实质上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并对权

益受损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

严格执法作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的一环，

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也是预

防社会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行政训诫作为行政机关执法手段之一，也应当贯

彻严格执法的理念，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实施行为。希望通过本文

的研究能够为训诫的适用提供指引，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减少违法违规训诫

事件，推动行政训诫法治化建设。

a　关保英．论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J］．社会科学，2009（7）：100-107，190．

b　易明佳．论行政训诫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J］．宁夏党校学报，2020（5）：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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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ary of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Appl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Society

Meng Z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easures of non-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is often used by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re are explicit provisions on admonishment in law, the legal effect and 

space of its application are not clear, which leads to the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in administration. Most of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focus o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admonishment 

behavior, and les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space of the behavior. This 

paper takes the analysis of legal regulations and practical cases as the entry 

point, distinguishes the behaviors similar to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such 

as warning and ordering correction in the substantive sense, and constructs the 

leg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space of administrative admonishment application.

Key words: Correction; Effect; Circumstances


